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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間部轉系審查標準表(第一校區)  
【113 學年度入學學生適用】 

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營建工程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一、 成績規定：提出高中職在校歷年成績單、學測

或統測成績。 
二、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決定。 
三、 其他規定：降轉標準同上。 

無 
 

 

2
年

級 

一、 成績規定：提出原在籍成績。 
二、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決定。 
三、 其他規定：降轉標準同上。 

無 
 

3
年

級 

一、 成績規定：提出原在籍成績。 
二、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決定。 
三、 其他規定：降轉標準同上。 

無 
 

營建工程系 
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 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決定。 
三、 其他規定：檢附大學在校歷年成績單、自傳及

其他有利審查文件。 

本系碩士班入學後

不得申請轉系 

2
年

級 

一、 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決定。 
三、 其他規定：檢附大學及碩士在校歷年成績單、

自傳及其他有利審查文件。 

本系碩士班入學後

不得申請轉系 

環境與安全

衛生工程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一、繳交資料：學測、指考、統測或高中職 3 年總

成績單及大學歷年成績單正本、自傳、讀書計

畫。 
二、審查方式：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。 
三、本系得視實際需要，辦理申請者面試。 

無 

2
年

級 

一、繳交資料：大學歷年成績單正本及自傳、讀書

計畫。 
二、審查方式：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。 
三、本系得視實際需要，辦理申請者面試。 

無 

3
年

級 

一、繳交資料：大學歷年成績單正本及自傳、讀書

計畫。 
二、審查方式：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。 
三、本系得視實際需要，辦理申請者面試。 

無 

環境與安全

衛生工程系 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繳交資料： 
1. 自傳、碩士學習及生涯規劃書。 
2. 碩士、大學歷年成績單。 
3. 其他有利審查之相關證明文件（如專業證

照、英語檢定證明等） 
二、審查方式：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。 
三、本系得視實際需要，辦理申請者面試。 

依當年度招生簡章

規定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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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 

2
年

級 

一、繳交資料： 
1. 自傳、碩士學習及生涯規劃書。 
2. 碩士、大學歷年成績單。 
3. 其他有利審查之相關證明文件（如專業證

照、英語檢定證明等） 
二、審查方式：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。 
三、本系得視實際需要，辦理申請者面試。 

機電工程系 
(精密機械組) 
(智慧自動化組)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一、 繳交資料：高中職 3 年總成績、大學成績單及

自傳、讀書計畫、其他有利審查資料。 
二、 錄取方式：面試與測驗後決定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

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 

2
年

級 

一、 繳交資料：歷年成績單正本、及自傳、讀書計

畫、其他有利審查資料。 
二、 錄取方式：面試與測驗後決定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

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 

3
年

級 

一、繳交資料：歷年成績單正本、及自傳、讀書計

畫、其他有利審查資料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面試與測驗後決定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

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 

機電工程系 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 繳交資料：碩士及大學歷年成績單、自傳、碩

士學習及生涯規劃書、其他有利審查資料。 
二、 錄取方式：面試與測驗後決定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

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 
2
年

級 

工業設計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一、 應繳交資料： 
1. 簡歷 
2. 歷年成績單正本 
3. 作品集、證照、競賽、語言能力、社團等相

關證明文件影本，無則免附。 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審查佔 100%，後由系務會議

決議。 

無 

2
年

級 

一、 應繳交資料： 
1. 簡歷 
2. 歷年成績單正本 
3. 作品集、證照、競賽、語言能力、社團等相

關證明文件影本，無則免附。 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審查佔 100%，後由系務會議

決議。 

無 

3
年

級 

一、 應繳交資料： 
1. 簡歷 
2. 歷年成績單正本 
3. 作品集、證照、競賽、語言能力、社團等相

關證明文件影本，無則免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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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審查佔 100%，後由系務會議

決議。 

工業設計系 
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 應繳交資料： 
1. 簡歷 
2. 歷年成績單正本 
3. 作品集、證照、競賽、語言能力、社團等相

關證明文件影本，無則免附。 
二、 審查方式：書面審查佔100%，後由系務會議

決議。 

無 

2
年

級 

一、 應繳交資料： 
1. 簡歷 
2. 歷年成績單正本 
3. 作品集、證照、競賽、語言能力、社團等

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無則免附。 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審查佔100%，後由系務會議

決議。 

無 

電機工程系

智慧自動化

系統碩士班 
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評分方式：書面資料審查（佔40%）及面試（佔

60%）。 
二、書面審查繳交資料： 

1. 自傳（含家庭狀況、專長、興趣、轉系所動

機）（必繳）。 
2. 本校歷年成績單（必繳）。 
3. 學習及研究計畫（必繳）。 
4. 其他有利審查資料（如：專題報告、著作、

證照、英檢證書、競賽得獎證明等）（選繳）。 
5. 「利益衝突宣告揭露聲明切結書」（申請人擬

申請轉入電機系，申請期間請至電機系網頁

下載，或至系辦公室索取文件填寫）。 
三、審查方式：由本班班務會議審議。 
四、本班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五、非在本班開課之班級修課所獲得之課程學分數

需本班班務會議同意。 

不得申請轉出（依

據 113 學年度招生

簡章已規定本班學

生入學後不得申請

轉系）。 

2
年

級 

電子工程系

(第一) 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1. 錄取方式：經面試後由系務會議決定。 
2. 其他規定：其他有利於審查之佐證資料（例

如：歷年成績單、證照、證書、競賽得獎證

明、專題報告、作品集等）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辦

法辦理。 

2
年

級 
3
年

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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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電子工程系

(第一) 碩

士 

1
年

級 

1. 錄取方式：經面試後由系務會議決定。 
2. 其他規定：其他有利於審查之佐證資料（例

如：歷年成績單、證照、證書、競賽得獎證

明、專題報告、作品集等）。 
3. 檢附利益衝突宣告揭露聲明切結書。 

檢附 
1. 研究生轉出同意

書 
2. 利益衝突宣告揭

露聲明切結書 

2
年

級 

電腦與通訊

工程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1. 申請資格：操行成績每學期均在 75 分(含)以
上。 

2. 應繳交資料：轉系申請書、其他有利審查資

料。 
3. 錄取方式：經本系轉系面試委員面試通過。 
4. 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權利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辦

法辦理。 

2
年

級 

1. 申請資格：操行成績每學期均在 75 分(含)以
上。 

2. 應繳交資料：轉系申請書、其他有利審查資

料。 
3. 錄取方式：經本系轉系面試委員面試通過。 
4. 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權利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辦

法辦理。 

3
年

級 

1. 申請資格：操行成績每學期均在 75 分(含)以
上。 

2. 應繳交資料：轉系申請書、其他有利審查資

料。 
3. 錄取方式：經本系轉系面試委員面試通過。 
4. 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權利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辦

法辦理。 

電腦與通訊

工程系 
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1. 應繳交資料：轉系申請書、其他有利審查資

料。 
2. 錄取方式：經本系轉系面試委員面試通過。 
3. 檢附利益衝突宣告揭露聲明切結書。 

檢附 
1. 研究生轉出同意

書 
2. 利益衝突宣告揭

露聲明切結書 

2
年

級 

1. 應繳交資料：轉系申請書、其他有利審查資

料。 
2. 錄取方式：經本系轉系面試委員面試通過。 
3. 檢附利益衝突宣告揭露聲明切結書。 

檢附 
1. 研究生轉出同意

書 
2. 利益衝突宣告揭

露聲明切結書 

資訊管理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學生申請轉本系時應符合下列規定： 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（含原在籍成績）及面

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錄取人數：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生名額，得不

足額錄取。 
四、其他規定：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系系務會議決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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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定之。 

2
年

級 

學生申請轉本系時應符合下列規定： 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（含原在籍成績）及面

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錄取人數：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生名額，得不

足額錄取。 
四、其他規定：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系系務會議決

定之。 

無 

3
年

級 

學生申請轉本系時應符合下列規定： 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（含原在籍成績）及面

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錄取人數：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生名額，得不

足額錄取。 
四、其他規定：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系系務會議決

定之。 

無 

資訊管理系 
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學生申請轉本系時應符合下列規定： 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（含原在籍成績）及面

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錄取人數：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生名額，得不

足額錄取。 
四、其他規定：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系系務會議決

定之。 

無 

2
年

級 

學生申請轉本系時應符合下列規定： 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（含原在籍成績）及面

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錄取人數：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生名額，得不

足額錄取。 
四、其他規定：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系系務會議決

定之。 

無 

資訊管理系

電子商務碩

士班 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學生申請轉本系時應符合下列規定： 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（含原在籍成績）及面

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錄取人數：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生名額，得不

足額錄取。 
四、其他規定：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系系務會議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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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定之。 

2
年

級 

學生申請轉本系時應符合下列規定： 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（含原在籍成績）及面

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錄取人數：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生名額，得不

足額錄取。 
四、其他規定：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系系務會議決

定之。 

 

運籌管理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（含原在籍成績）及面

試成績決定。 
三、錄取人數：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名額。 
四、其他規定：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系系務會議決

定之。 

 

2
年

級 
3
年

級 
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（含原在籍成績）及面

試成績決定。 
三、錄取人數：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名額。 
四、其他規定：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系系務會議決

定之。 

依簡章明訂，入學

後不得轉系 

2
年

級 

運籌管理系

商務經營管

理碩士班 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（含原在籍成績）及面

試成績決定。 
三、錄取人數：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名額。 
四、其他規定：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系系務會議決

定之。 

依簡章明訂，入學

後不得轉系 

2
年

級 

行銷與流通

管理系 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或面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其他規定：錄取人數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名額

（若有必要將召開系務會議決定）。 

無 

2
年

級 
3
年

級 

行銷與流通 碩
1
年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碩士班不得轉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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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管理系 士 級 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或面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其他規定：錄取人數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名額

（若有必要將召開系務會議決定）。 2
年

級 

風險管理與

保險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或面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其他規定：錄取人數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名額

（若有必要將召開系務會議決定），並得不足

額錄取。 

依據本校學生轉系

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。 

2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或面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其他規定：錄取人數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名額

（若有必要將召開系務會議決定），並得不足

額錄取。 

依據本校學生轉系

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。 

3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或面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其他規定：錄取人數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名額

（若有必要將召開系務會議決定），並得不足

額錄取。 

依據本校學生轉系

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。 

風險管理與

保險系 
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或面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其他規定：錄取人數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名額

（若有必要將召開系務會議決定），並得不足

額錄取。 

依據本校學生轉系

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。 

2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依資料審查或面談成績決定。 
三、其他規定：錄取人數依該年級可招收轉系名額

（若有必要將召開系務會議決定），並得不足

額錄取。 

依據本校學生轉系

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。 

科技法律研

究所 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採書面審查並由所務會議審議決定。 
二、錄取人數依該年級實際缺額及所務會議決定。 

無轉出規定 

2
年

級 

一、採書面審查並由所務會議審議決定。 
二、錄取人數依該年級實際缺額及所務會議決定。 

無轉出規定 

國際管理碩

士學位學程 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申請資格：依據本校「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）辦法」辦理。 
二、成績規定：多益成績770分(含)以上，或同等英

文能力之證明。 
三、錄取方式：由本學程會議決定。 

依據本校「學生轉

系（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）辦法」辦

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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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四、其他規定： 
1. 轉所學生之修業規定須依該生轉入學年度之

課程結構規劃表內容。 
2. 非在本所開課之班級修課所獲得之課程學分

數認定需經本所學程會議同意。 

2
年

級 

一、申請資格：依據本校「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）辦法」辦理。 
二、成績規定：多益成績770分(含)以上，或同等英

文能力之證明。 
三、錄取方式：由本學程會議決定。 
四、其他規定： 

1. 轉所學生之修業規定須依該生轉入學年度之

課程結構規劃表內容。 
2. 非在本所開課之班級修課所獲得之課程學分

數認定需經本所學程會議同意。 

依據本校「學生轉

系（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）辦法」辦

理。 

金融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（或招生甄選小組會議）

審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錄取。 
三、其他規定：檢附高中（職）學測成績或分科測

驗成績或統測成績、高中（職）及大一上在校

歷年成績單、自傳、讀書計畫。 

無 

2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（或招生甄選小組會議）

審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錄取。 
三、其他規定：檢附在校歷年成績單、自傳及其他

有利審查文件。 

無 

3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（或招生甄選小組會議）

審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錄取。 
三、其他規定：檢附在校歷年成績單、自傳及其他

有利審查文件。 

無 

金融系 
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(或招生甄選小組會議)審

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錄取。 
三、其他規定：檢附在校歷年成績單、自傳及其他

有利審查文件。 

無 

2
年

級 

一、成績規定：無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(或招生甄選小組會議)審

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錄取。 
三、其他規定：檢附在校歷年成績單、自傳及其他

有利審查文件。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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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財務管理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1. 成績規定：無。 
2.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審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

錄取。 
3. 其他規定：檢附高中（職）在校歷年成績單、

自傳、讀書計畫。 

無 

2
年

級 

1. 成績規定：無。 
2.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審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

錄取。 
3. 其他規定：檢附在校歷年成績、自傳及其他有

利審查文件。 

無 

3
年

級 

1. 成績規定：無。 
2.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審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

錄取。 
3. 其他規定：檢附在校歷年成績、自傳及其他有

利審查文件。 

無 
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1. 成績規定：無。 
2.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審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

錄取。 
3. 其他規定：檢附大學及碩士在校歷年成績、自

傳及其他有利審查文件。 

無 

2
年

級 

1. 成績規定：無。 
2.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審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

錄取。 
3. 其他規定：檢附大學及碩士在校歷年成績、自

傳及其他有利審查文件。 

無 

應用英語系 

二

技 

3
年

級 

一、申請條件： 
（一）多益 550 分(含)以上或相當於此級數之

其他英檢測驗成績，或通過校內英語畢業門檻

檢定考試。 
（二）讀書計畫，以中文或英文撰寫（中文須

600 字或英文 300 字以上，須含轉系動機及生

涯規劃）。 
（三）二專或五專歷年成績單（畢業前一學期

操行成績達 80 分以上），或大學部已讀學期成

績單（轉系前一學期操行成績達 80 分以上）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英語口試及筆試。 
三、其他規定依據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規定辦理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之權利。 

申請轉系人數逾得

轉出人數時，由本

系轉系審查小組討

論決定轉出學生名

單。其餘依據本校

學生轉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辦法規定

辦理。 
 

應用英語系 四

技 
1
年

一、申請條件： 
（一）多益 550 分(含)以上或相當於此級數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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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級 其他英檢測驗成績，或通過校內英語畢

業門檻檢定考試。 
（二）讀書計畫，以中文或英文撰寫（中文須

600 字或英文 300 字以上，須含轉系動

機及生涯規劃）。 
（三）高(中)職歷年成績單（高三操行成績達

80 分以上），或大學部已讀學期成績單

（轉系前一學期操行成績達 80 分以

上）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英語口試及筆試。 
三、其他規定依據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規定辦理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之權利。 

2
年

級 

一、申請條件： 
（一）多益550分(含)以上或相當於此級數之其

他英檢測驗成績，或通過校內英語畢業

門檻檢定考試。 
（二）讀書計畫，以中文或英文撰寫（中文須

600字或英文300字以上，須含轉系動機

及生涯規劃）。 
（三）大學部歷年成績單（轉系前一學期操行

成績達80分以上）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英語口試及筆試。 
三、其他規定依據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規定辦理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之權利。 

3
年

級 

應用英語系

應用語言學

與英語學碩

士班 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申請條件： 
（一）多益 700 分(含)以上或相當於此級數之

其他英檢測驗成績。 
（二）讀書計畫，以中文或英文撰寫（中文須

600 字或英文 300 字以上，須含轉系動

機及生涯規劃）。 
（三）大學部歷年成績單（大四操行成績達 80

分以上），或碩士班已讀學期成績單

（轉系前一學期操行成績達 80 分以

上）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英語口試及筆試。 
三、其他規定依據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規定辦理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之權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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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2
年

級 

一、申請條件： 
（一）多益 700 分(含)以上或相當於此級數之

其他英檢測驗成績。 
（二）讀書計畫，以中文或英文撰寫（中文須

600 字或英文 300 字以上，須含轉系動

機及生涯規劃）。 
（三）碩士班歷年成績單（轉系前一學期操行

成績達 80 分以上）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英語口試及筆試。 
三、其他規定依據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規定辦理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之權利。 

應用英語系

口筆譯碩士

班 
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申請條件： 
（一）多益 750 分(含)以上或相當於此級數之

其他英檢測驗成績。 
（二）讀書計畫，以中文或英文撰寫（中文須

600 字或英文 300 字以上，須含轉系動

機及生涯規劃）。 
（三）大學部歷年成績單（大四操行成績達 80

分以上），或碩士班已讀學期成績單

（轉系前一學期操行成績達 80 分以

上）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英語口試及筆試。 
三、其他規定依據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規定辦理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之權利。 

2
年

級 

一、申請條件： 
（一）多益 750 分(含)以上或相當於此級數之

其他英檢測驗成績。 
（二）讀書計畫，以中文或英文撰寫（中文須

600 字或英文 300 字以上，須含轉系動

機及生涯規劃）。 
（三）碩士班歷年成績單（轉系前一學期操行

成績達 80 分以上）。 
二、錄取方式：英語口試及筆試。 
三、其他規定依據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規定辦理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之權利。 

應用日語系 二

技 

3
年

級 

一、申請條件： 
（一）歷年成績單。 

1. 轉系前一學期操行成績達80分以上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

(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)辦法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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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2. 無本校成績單者，可提供高中職之歷年成

績單。 
（二） 中文自傳500字以上（含轉系動機及未

來規劃）。 
（三）其他有利申請之文件（例如：語言證照 
   影本）。 

二、錄取方式： 
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取，惟報名人數超過錄

取名額時，將舉行面試，面試時間另行通知。 
三、其他規定依據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辦理。 
四、備註： 

（一）未達本系錄取標準，本系得不足額錄 
 取。 

（二）本系畢業門檻為N1，欲報名本系之學 
 生，請進慎考慮。 

應用日語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一、申請條件： 
（一）歷年成績單。 

1. 轉系前一學期操行成績達80分以上。 
2. 無本校成績單者，可提供高中職之歷年成

績單。 
（二）中文自傳500字以上（含轉系動機及未  

 來規劃）。 
（三）其他有利申請之文件（例如：語言證照 
   影本）。 

二、錄取方式： 
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取，惟報名人數超過錄

取名額時，將舉行面試，面試時間另行通知。 
三、其他規定依據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辦理。 
四、備註： 

（一）未達本系錄取標準，本系得不足額錄 
 取。 

（二）本系畢業門檻為N1，欲報名本系之學 
     生，請進慎考慮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

(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)辦法辦理。 
2
年

級 

3
年

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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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應用日語系 
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申請條件： 
(一)歷年成績單 

1. 轉系前一學期操行成績需達80分以上。 
2. 無本校成績單者，可提供大學之歷年成

績單。 
(二)自傳（中日皆可、800字） 
(三)研究計畫書(中日皆可、800字)。 
(四)語言證照影本。 

二、錄取方式： 
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取，惟報名人數超過錄

取名額時，將舉行面試，面試時間另行通知。 
二、其他規定依據本校學生轉系(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)規定辦理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

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。 

2
年

級 

應用德語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
一、必繳資料： 
(一) 高中職歷年成績單或大學部原就讀系所歷

年成績單。 
(二) 自傳及讀書計畫（1,000 字以內）。 
(三) 外語能力證明。 

二、選繳資料：其他有利申請資料。 
三、經本系轉系審查小組面試通過。 

一、經本系審查通

過。 
二、其餘依本校轉

系（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）辦法辦

理。 

2
年

級 

一、必繳資料： 
(一) 大學部原就讀系所歷年成績單。 
(二) 自傳及讀書計畫（1,000 字以內）。 
(三) 外語能力證明。 

二、選繳資料：其他有利申請資料。 
三、經本系轉系審查小組面試通過。 

一、經本系審查通

過。 
二、其餘依本校轉

系（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）辦法辦

理。 

3
年

級 

一、必繳資料： 
(一) 大學部原就讀系所歷年成績單。 
(二) 自傳及讀書計畫（1,000 字以內）。 
(三) A2(含)以上德語能力證明。 

二、選繳資料：其他有利申請資料。 
三、經本系轉系審查小組面試通過。 

一、經本系審查通

過。 
二、其餘依本校轉

系（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）辦法辦

理。 

應用德語系 

碩

士 

1
年

級 

一、必繳資料： 
(一) 大學歷年成績單或碩士班原就讀系所歷年

成績單。 
(二) 自傳及讀書計畫（1,000 字以內）。 
(三) 通過德語 B1(含)以上或同等之德語檢定證

明。 
二、選繳資料：其他有利申請資料。 
三、經本系轉系審查小組面試通過。 

依本校轉系（所、

科、學位學程）辦

法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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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審查標準 

2
年

級 

一、必繳資料： 
(一) 碩士班原就讀系所歷年成績單。 
(二) 自傳及讀書計畫（1,000 字以內）。 
(三) 通過德語 B1(含)以上或同等之德語檢定證

明。 
二、選繳資料：其他有利申請資料。 
三、經本系轉系審查小組面試通過。 

依本校轉系（所、

科、學位學程）辦

法辦理。 

 
  


